	OO公司管理人員ˍˍ年度績效規劃及評估表（一）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員工編號
	單　　位
	職　　稱
	等　　級
	姓　　名
	性　　別

	
	
	
	
	
	

	出勤記錄
	獎懲記錄

	事假　天
	病假　天
	曠職　天
	嘉獎　次
	記功　次
	大功　次

	遲到　　次
	早退　　次
	申誡　次
	記過　次
	大過　次

	填表說明：
一、個人資料及考勤、獎懲記錄均由各單位承辦人詳查據實填寫。
二、工作績效規劃部分
（一）工作職責（主要工作項目）欄由規劃主管按受評人經辦業務之重要性依次填寫；在應達成的工作成果欄內，設定受評人每項工作可合理預期之特定工作目標，並設定其評分比重，但人力開發項應設定為15％，創新為10％，總百分比為100％
（二）工作績效規劃完全後，受評人及規劃主管均需簽署，以示達成共識。
（三）規劃結果呈複核主管簽署，若有爭議，由受評人、規劃主管及複核主管共同研商。
三、工作績效評估部分
（一）評估主管於考績年度終結，收集受評人達成工作目標相關的重要資料（如受評人日常工作績效分析評鑑表之記錄事項）並參考約談時受評人之自我評核，對受評人之各工作要項逐項詳實記錄於受評人之實際工作成果欄內，並按其目標達成情況予以評分（參考目標達成情況評分標準）。
（二）各項之評分乘以其評分比重即為目標達成情況之加權分數。
（三）各項加權分數總和乘以14即為受評人整體工作績效評分（最高70分，最低14分）。
四、一般工作表現部分
按考核項目逐項評估受評人之表現水準，在相對之分數欄下打「ｖ」給予評分，1~9項評分總和除以9即受評人之一般工作表現評分。
五、績效評估總結及評等
（一）將所評之工作績效評分及一般表現評分分別填入評分及評等欄內並相加，即為受評人之整體績效評分。
（二）依照評等參考標準，予以評等。
（1）若因考勤獎懲而變更績等，應祥述具體事實。
（2）列出受評人之長處及其發展需要或其他意見。
（3）績效評估完成，應由受評人、評估主管二人簽署。
（4）最後將評估結果呈複核主管，如無異議，則複核主管簽署以示負責，若有爭議，則由評估主及複核主管共同研商評定。



